2026年第二批公开回复
匿名举报生态环境问题办理情况
	序号
	举报内容
	调查核实情况
	处理和整改情况

	1
	海州区东站路1-5号私人作坊，焚烧轮胎、海绵用于制作凉粉，空气污染严重。
	经查，该私人作坊名称为海州区解放东路菜市场某某凉粉铺，位于海州区新浦街道解放东路菜市场熟食区，东站货场铁路西侧民房内，周边为铁路宿舍和自建房，经营范围为食品销售。
现场检查时，平房里面有一个水泥砌的灶台未使用，但有使用痕迹，平房内发现部分废木板、板材，未发现轮胎、海绵等物料。
	现场要求该凉粉制作点拆除灶台铁锅，严禁使用轮胎、海绵或其他高污染燃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此前现场核查时该点位无人在岗，经电话联系经营者，其表示使用液化气炉作业。

	2
	海州区锦屏路93号某包装厂，生产时产生严重甲醛等刺激性异味，烘干房烘干时产生甲醛和二甲苯，切管机切割时产生粉尘，该厂无废气处理设施，无环评手续，希望相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	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未生产。该公司于2023年3月签订厂房租赁合同，租用该厂房用于纸管生产及办公，主要生产设备为分纸机、卷管机、精切机、烘干房等，现场查看无明显使用痕迹。该公司主要生产工艺为将整卷纸张原料经过切割－粘胶－切割一直筒。现场检查时生产车间内无异味。企业现场操作精切机，切割作业期间无明显粉尘排放。该公司现场存放的胶水无明显异味。
根据该公司纸管生产主要原辅料及生产工艺，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第38项纸制品制造，有粘胶工艺的建设项目，环评类别为报告表。该公司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环评报告表。
	该公司无立项、安评、环评等手续，提供的营业执照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，锦屏镇已按“散乱污”对该公司进行取缔。2025年12月22日现场核查发现，该厂已拆除，未发现生产设施。



